
機關名稱：消防局 發布時間：111年

現有員額 2

按官等分-10職等以上 2

按官等分-警監 2

按官等分-簡任 2

按官等分-6至9職等 2

按官等分-警正 2

按官等分-荐任 2

按官等分-5職等以下 2

按官等分-警佐 2

按官等分-委任 2

20合計

1 南投縣消防人力

南投縣政府消防局性別統計指標目錄

項目

序號
指標名稱 指標內涵說明(複分類) 指標數 備註



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

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

一、現有員額 人 327 31 339 35 345 34 350 33 358 34
以本局機關編制內現有員額為統計對象。

二、按官等分 人 327 31 339 35 345 34 350 33 358 34

係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範圍之區分

，分為委任、薦任、簡任及警佐、警正、警監。

10職等以上 人 1 0 2 0 2 0 2 0 2 0
10職等以上人員，包含警監及簡任人員。

警監 人 0 0 0 0 0 0 0 0 0 0 分為特、一、二、三、四階，相當於簡任第 10至第14

職等。

簡任 人 1 0 2 0 2 0 2 0 2 0
第10至第14職等。

6至9職等 人 192 11 193 11 210 12 212 12 217 15
6職等至9職等人員，包含警正及薦任人員。

警正 人 175 2 177 3 193 5 195 5 201 7 分為一、二、三、四階，相當於薦任第6至第9職等。

荐任 人 17 9 16 8 17 7 17 7 16 8
第6至第9職等。

5職等以下 人 134 20 144 24 133 22 136 21 139 19 5職等以下人員，包含警佐、委任及比照警佐待遇人

員。

警佐 人 128 14 138 17 127 15 131 15 134 13 分為一、二、三、四階，相當於委任第5職等以下。

委任 人 6 6 6 7 6 7 5 6 5 6
第1至第5職等。

資料來源：本局消防人力統計年報表-按性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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